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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本行的其他資料

A. 註冊成立

2000年11月17日，本行經中國人民銀行武漢分行批准，以九江市商業銀行之名義在中
國註冊成立為城市商業銀行。本行已在香港設立主要營業地點，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
東28號金鐘匯中心18樓，且已於2017年9月29日在香港根據公司條例第16部註冊為非香港公
司。高雅潔女士已獲委任為本行在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的代理人。由於本行在中國註冊
成立，公司架構及章程細則須遵守相關中國法律及法規。本行章程細則的相關條文概要載
於本文件附錄六。中國及香港若干相關方面的法律及法規概要載於本文件附錄五。

B. 股本變動

於本行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之日，其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100,576,900元，分為
100,576,9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內資股。

詳情見「歷史及發展 — 註冊資本變動」。

除上文所述者外，本文件前兩年內，本行股本並無變動。

C. 本行於2017年5月8日舉行的股東大會

本行股東於本行於2017年5月8日舉行的股東大會通過（其中包括）以下決議案：

(a) 本行發行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H股，股份數目不超過[編纂]股H股（不計及因行
使[編纂]而發行的任何H股），並於聯交所[編纂]；

(b) 待[編纂]完成後，採納於[編纂]生效的章程細則，且授權董事會根據相關法律及
法規並應聯交所及相關中國監管部門要求修訂章程細則；及

(c) 授權董事會及其獲授權人士處理[編纂]及[編纂]相關事宜。

D. 本行子公司的股本變動

本行截至最後可行日期的子公司（就上市規則而言）載於本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告。

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本行子公司之股本並無其他變動。



VII-2

附 錄 七  法 定 及 一 般 資 料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562965 \ (Project Lushan - Redacted) \ 06/04/2018 \ M51

2. 本行業務的其他資料

A. 重大合同概要

本行於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訂立以下重大或可能重大的合同（並非於一般業務過程中
訂立），各合同已送呈公司註冊處處長登記：

(a) 本行與北汽集團於2016年9月30日訂立之股份認購協議，據此北汽集團同意認購
本行366,020,000股股份；

(b) 本行與九江市財政局於2016年11月28日訂立之股份認購協議，據此九江市財政局
同意認購本行46,870,000股股份；

(c) 本行與興業銀行於2016年11月30日訂立之股份認購協議，據此興業銀行同意認購
本行71,200,000股股份；

(d) [●]

(e) [編纂]；及

(f) 本行、[●]及[●]於[●]訂立之基石[編纂]協議，據此[●]同意以金額[●]百萬美
元╱ [●]百萬港元（包括經紀佣金、證監會交易徵費及香港聯交所交易費）[編纂]
[●]股H[編纂]。

B. 知識產權

(a) 商標 — 已註冊

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行已註冊下列本行認為對業務重大或可能重大的商標：

商標 註冊人 註冊編號 註冊地點 有效期 類別      

1
本行 11443672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45

2
本行 11438907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42

3
本行 12578975 中國

2014年10月10日至
2024年10月13日

36

4
本行 12578941 中國

2015年3月21日至
2025年3月30日

36

5
本行 11438301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14

6
本行 8022733 中國 2011年4月21日至

2021年4月20日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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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 註冊人 註冊編號 註冊地點 有效期 類別      

7
本行 9052720 中國

2012年2月7日至
2022年2月6日

35

8
本行 8022756 中國

2011年3月28日至
2021年3月27日

42

9
本行 11449875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18

10
本行 11438496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16

11
本行 11438525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16

12
本行 12578966 中國

2014年10月14日至
2024年10月13日

36

13
本行 11443632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35

14
本行 9052806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45

15
本行 8022743 中國

2011年3月28日至
2021年3月27日

36

16
本行 15117155 中國

2016年6月28日至
2026年6月27日

36

17
本行 11450353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38

18
本行 12578955 中國

2014年11月28日至
2024年11月27日

36

19
本行 16326665 中國

2016年6月7日至
2026年6月6日

41

20
本行 11438444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14

21
本行 11438288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14

22
本行 11450406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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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 註冊人 註冊編號 註冊地點 有效期 類別      

23
本行 15462439 中國

2016年2月28日至
2026年2月27日

36

24
本行 15462404 中國

2015年11月21日至
2025年11月20日

36

25
本行 11429479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9

26

本行 11450434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38

27
本行 11444214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42

28
本行 12578933 中國

2015年3月28日至
2025年3月27日

36

29
本行 11429464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9

30
本行 11438839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16

31
本行 16326626 中國

2016年3月28日至
2026年3月27日

41

32
本行 11449885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18

33
本行 11438954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16

34
本行 9052787 中國

2012年1月21日至
2022年1月20日

42

35

本行 11438856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16

36
本行 11449874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18

37
本行 11429492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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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 註冊人 註冊編號 註冊地點 有效期 類別      

38
本行 11449836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18

39
本行 11443718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45

40
本行 16326669 中國

2016年4月7日至
2026年4月6日

36

41
本行 15462468 中國

2015年11月21日至
2025年11月20日

36

42
本行 11429447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9

43
本行 11443608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35

44
本行 11438418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14

45
本行 11443706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45

46
本行 9052761 中國

2012年10月7日至
2022年10月6日

36

47
本行 11443465 中國

2014年2月21日至
2024年2月20日

36

48
本行 11450387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38

49
本行 11443519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36

50
本行 16326621 中國

2016年5月21日至
2020年5月20日

36

51
本行 11443486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36

52
本行 11449852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18

53
本行 7009265 中國

2010年7月14日至
2020年7月13日

36

54
本行 11429540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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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 註冊人 註冊編號 註冊地點 有效期 類別      

55
本行 11443692 中國

2014年2月7日至
2024年2月6日

45

56
本行 15732186 中國

2016年1月7日至
2026年1月6日

36

57

本行 304128787 香港 2017年5月4日 35、36

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行已申請註冊以下本行認為對業務重大或可能重大的商標：

商標 註冊人 申請編號 註冊地點 申請日期 類別
      

1 本行
20061479/

20061479A
中國 2016年5月24日 36

2 本行 20061417 中國 2016年5月24日 36

3 本行 21241416 中國 2016年9月7日 36

4 本行 20588688 中國 2016年7月8日 36

5 本行 20420049 中國 2016年6月24日 36

6 本行 23649059 中國 2017年4月18日 36

(b) 著作權

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行已註冊以下本行認為對業務重大或可能重大的著作權：

註冊證書編號 工程名稱 工程類型 擁有人 作者 工程竣工日期 首次出版日期 註冊日期
        

1 國作登字-2013-F-00099775 九江銀行 
— 梅卡

藝術品 本行 本行 2009年1月1日 2010年11月2日 2013年7月22日

2 國作登字-2013-F-00099305 九江銀行 

— 蘭卡
藝術品 本行 本行 2009年1月1日 2010年11月2日 2013年7月26日

3 國作登字-2013-F-00099303 九江銀行 
— 竹卡

藝術品 本行 本行 2009年1月1日 2010年11月2日 2013年7月26日

4 國作登字-2013-F-00099774 九江銀行 
— 菊卡

藝術品 本行 本行 2009年1月1日 2010年11月2日 2013年7月22日

5 國作登字-2013-F-00099304 九江銀行 
— 盧山卡

藝術品 本行 本行 2007年6月1日 2007年6月15日 2013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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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域名

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行已註冊以下本行認為對業務重大或可能重大的域名：

域名 註冊地點 註冊日期 屆滿日期
    

1 jjccb.com ICANN 2006年3月22日 2020年3月22日
2 jjebank.com ICANN 2009年10月20日 2020年10月20日
3 jjebank.com.cn 中國 2009年10月20日 2020年10月20日
4 jjebank.cn 中國 2009年10月20日 2020年10月20日
5 jycbank.com ICANN 2011年11月14日 2020年11月14日
6 jycbank.cn 中國 2011年11月14日 2020年11月14日
7 jycbank.com.cn 中國 2011年11月14日 2020年11月14日
8 eqianjin.com.cn 中國 2015年8月26日 2020年8月26日
9 jjbdns.com ICANN 2011年12月15日 2020年12月15日

10 jjccbpay.com ICANN 2017年6月17日 2020年6月17日

3. 本行董事、監事及主要股東的其他資料

A. 董事及監事

(a) 權益披露

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並無行使[編纂]），本行董事、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行或
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行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有關條文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於該條所指
登記冊登記的權益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
行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或淡倉（就此而言，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有關條文將猶如適用於監事般
詮釋）載列如下：

董事╱監事╱主要行政人員名稱

[編纂]後
擬持有股份
類別

[編纂]後
擬持有股份
數目 權益性質

佔[編纂]

後相關類別
股份的概約
百分比

佔[編纂]

後本行總股
本的概約百
分比

      

劉羨庭，董事長、執行董事  . . 內資股 500,000 實益擁有人 [編纂] [編纂]

潘明，副董事長、執行董事  . . 內資股 224,910 實益擁有人 [編纂]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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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監事╱主要行政人員名稱

[編纂]後
擬持有股份
類別

[編纂]後
擬持有股份
數目 權益性質

佔[編纂]

後相關類別
股份的概約
百分比

佔[編纂]

後本行總股
本的概約百
分比

      

蔡麗平，執行董事、副行長  . . 內資股 500,000 實益擁有人 [編纂] [編纂]

羅新華，監事會主席  . . . . . . . . 內資股 411,600 實益擁有人 [編纂] [編纂]

廖靜文，監事 . . . . . . . . . . . . . . . 內資股 14,000 實益擁有人 [編纂] [編纂]

戴文靜，監事 . . . . . . . . . . . . . . . 內資股 55,125 實益擁有人 [編纂] [編纂]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並無行使[編纂]），概無本行董事、監事
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行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行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或淡倉
（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52條於該條所指登記冊登記的權益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行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或淡倉（就此而言，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有關條
文將猶如適用於監事般詮釋）。]

(b) 服務合同詳情

各董事與本行已於2018年[●]訂立服務合同。該等服務協議的主要詳情為：(a)自[編纂]

起為期[三]年；及(b)可根據各自條款終止。服務協議可根據本行的章程細則及適用法律、規
則或法規續約。

各董事及監事已根據上市規則第19A.54條及第19A.55條與本行於2018年[●]訂立合同，
其規定（其中包括）遵守相關法律及法規並遵從章程細則及仲裁條文。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本行董事或監事與本行訂有或擬訂立服務合同（於一年內屆
滿或可由僱主於一年內終止而毋須支付賠償（不包括法定賠償）的合同除外）。

(c) 董事及監事薪酬

截至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本行向董事支付的袍金、薪
金、津貼、酌情花紅、界定供款退休金計劃及其他實物利益（如適用）總額分別約為人民幣
3,658,000元、人民幣3,646,000元及人民幣3,687,000元。截至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2月31日
止三個年度，本行向監事支付的袍金、薪金、津貼、酌情花紅、界定供款退休金計劃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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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實物利益（如適用）總額分別約為人民幣1,703,000元、人民幣1,784,000元及人民幣2,071,000

元。除本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告附註16所披露者外，截至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2月31日
止三個年度及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概無董事或監事自本行收取其他薪酬或實物利
益。

根據現行安排，預計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行董事及監事將可自本行收取酬
金（包括薪酬及實物利益）總額約人民幣2,900,000元。

B. 主要股東

(a) 於本行股份的權益

有關緊隨[編纂]完成後將於本行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行及香港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
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行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0%或以上權益的人士的資
料，請參閱本文件「主要股東」。

(b) 於本行子公司的權益

本行子公司 股東名稱 股權百分比
   

北京大興九銀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興區糧油有限公司 10%

北京市農盛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10%

北京京南住房開發有限責任公司 10%

王桂芹 10%

修水九銀村鎮銀行有限責任公司 九江富和建設投資有限公司 10%

修水縣資產投資有限公司 10%

井岡山九銀村鎮銀行有限責任公司 井岡山旅遊發展總公司 10%

江西祥盛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10%

江西龍天勇有色金屬有限公司 10%

江西明盛實業有限公司 10%

南昌昌東九銀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金百利實業有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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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子公司 股東名稱 股權百分比
   

撫州市兄弟鋁業有限公司 10%

江西三環水泥有限公司 10%

陳芬 10%

彭澤九銀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彭澤縣民德投資有限公司 10%

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彭澤縣民爆器材公司 10%

瑞昌九銀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瑞昌市佰事特連鎖超市有限公司 10%

瑞昌市鴻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10%

江西省得一康管業有限公司 10%

資溪九銀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大覺山旅遊投資有限公司 10%

江西華匯實業有限公司 10%

江西資溪碧水禪茶業有限公司 10%

崇仁九銀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崇仁縣市政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10%

江西成功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10%

分宜九銀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贛鈐實業有限公司 10%

新余市方正包裝有限公司 10%

奉新九銀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奉新縣城投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10%

江西寶源彩紡有限公司 10%

靖安九銀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靖安縣城鎮開發投資有限公司 10%

江西鄧氏園林（集團）有限公司 10%

江西省靖安縣華利實業有限責任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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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子公司 股東名稱 股權百分比
   

景德鎮昌江九銀村鎮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景德鎮市昌江區城市建設投資開發
　有限公司

10%

江西富祥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

銅鼓九銀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銅鼓縣天柱峰綠化工程有限公司 10%

江西金柱實業有限公司 10%

銅鼓縣吉星木業有限公司 10%

廬山九銀藝術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藝邦木業有限公司 10%

文昌名匠裝飾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10%

星子縣星廬市政建設投資有限公司 10%

星子縣金鹿工業園開發建設總公司 10%

都昌九銀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都昌縣國建國有資產投資有限公司 10%

都昌縣遠明貿易有限公司 10%

湖口九銀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湖口縣鍾山貿易有限公司 10%

C. 個人擔保

本行董事及監事並無就本行獲授的銀行融資以貸款人為受益人提供個人擔保。

D. 已付或應付的代理費或佣金

除本文件「[編纂]」所披露者外，截至本文件日期止兩年內，並無就發行或出售本行或
其任何子公司的任何股份或貸款資本而給予任何佣金、折扣、經紀佣金或其他特殊條款。

E. 關聯方交易

於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本行曾進行本文件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附註44 — 關聯交
易所述關聯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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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免責聲明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

(a) 概無董事、監事或本行主要行政人員於本行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7及8分部須於H股上市後隨即知會本行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相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其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52條須於H股上市後隨即登記於該條規定備存的登記冊的任何權益及淡
倉，或根據董事及上市公司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於H股上市後隨即知會本
行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及淡倉。就此而言，證券及期貨條例的相關條文將詮釋
為猶如同樣適用於監事；

(b) 概無董事或監事或名列本附錄「— 專家資格」一段的任何人士於本行的發起或緊
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於本行所買賣或租賃或本行擬買賣或租賃的資產中擁有
任何權益；

(c) 概無董事或監事身為預期於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
規定須於H股在聯交所上市後隨即向本行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之公司的董事或員
工；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監事及名列本附錄「專家資格」一段的任
何人士在於本文件日期仍然有效且對本行的業務重要的任何合同或安排中擁有
重大權益；

(d) 名列本附錄「專家資格」一段的人士概無：(i)依法或實益擁有本行任何股份或任
何子公司股份的權益；或(ii)擁有可自行或提名他人認購本行的證券的任何權利
（不論可否依法執行）；及

(e) 概無董事或監事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或任何股東（據董事所知擁有本行已發
行股本5%以上者）於本行五大供貨商或五大客戶中擁有任何權益。

4. 其他資料

A. 遺產稅

本行獲悉不大可能須承擔中國法律規定的重大遺產稅責任。

Ｂ. 訴訟

截至最後可行日期，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本集團並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仲裁或
行政程序。就本行所知，並無任何待決或面臨任何重大訴訟、仲裁或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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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聯席保薦人

聯席保薦人已代表本行向上市委員會申請批准本行的H[編纂]（包括因行使[編纂]而發
行的任何額外[編纂]）[編纂]及買賣。本行[已作出]一切必要安排促使H[編纂]獲准納入[編纂]。

各聯席保薦人均符合上市規則第3A.07條所載適用於保薦人的獨立性準則。

本行已分別與聯席保薦人訂立委聘協議，本行同意就每名聯席保薦人擔任本行的[編
纂]保薦人而分別向其支付人民幣2.4百萬元，即總計人民幣4.8百萬元。

D. 合規顧問

本行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A.19條委任農銀國際融資有限公司為合規顧問。

E. 籌辦[編纂]初步[編纂]

本行的籌辦[編纂]初步[編纂]約為人民幣[[編纂]百萬]元，概由本行支付。

F. 發起人

本行的發起人由八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及新[編纂]作為[編纂]組成。有關本行發起人的
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歷史及發展」。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於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並無且亦無建議就[編纂]或本文件
所載有關交易向上述發起人支付、配發或給予任何現金、[編纂]或其他利益。

G. 專家資格

專家資格如下：

名稱 資格
  

農銀國際融資有限公司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獲授權從事第1類（證券交易）及第6

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

中信建投（國際）融資有限公司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獲授權從事第1類（證券交易）及第6

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北京市君合律師事務所 中國法律顧問

H. H股持有人的稅務

倘於本行H股股東名冊進行H股的出售、購買及轉讓（包括在聯交所進行交易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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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須繳納香港印花稅。有關稅項的其他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四 — 稅項及外匯」。

I. 無重大不利變動

董事確認，本行的財務或貿易狀況自2017年12月31日起並無重大不利變動。

J. 約束力

倘根據本文件提出申請，本文件即具效力，使全部有關人士須受公司（清盤及雜項條
文）條例第44A條及第44B條的所有適用條文（罰則除外）約束。

K. 雙語文件

本文件的中英文版本乃依據香港法例第32L章公司（豁免公司及招股章程遵從條文）公
告第4條規定的豁免分開刊發。

L. 其他事項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

(a) 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本行並無發行或同意發行任何繳足或部分繳足股份
或借貸資本以換取現金或現金以外的對價；

(b) 本行的股份或借貸資本（如有）概無附有購股權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附有購股
權；

(c) 本行並無發行或同意發行任何創辦人股份、管理層股份或遞延股份；

(d) 本行並無未償還的可換股債券或債權證；

(e) 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概無就發行或出售本行任何股本而給予任何佣金、
折扣、經紀佣金或其他特別條款；

(f) 概無有關放棄或同意放棄未來股息的任何安排；

(g) 本行現時無意申請中外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資格，亦無預期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外合資經營企業法規管；

(h) 本行的業務並無發生可能或已對過去12個月的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的中斷；
及

(i) 本行的股本及債務證券（如有）概無於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或買賣，且現時
亦無尋求或擬尋求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批准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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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已付或應付的代理費或佣金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並無就發行或出售本集團或其任
何成員公司的任何股本而給予任何佣金、[編纂]、經紀佣金或其他特殊條款。

N. 同意書

本附錄「— G.專家資格」一段所述各專家已各自就本文件的刊發發出書面同意，同意
按現時格式及內容轉載其報告及╱或函件及╱或引述其名稱，且迄今[並無撤回同意書]。

概無上述專家持有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股權或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44A

條適用條文（罰則除外）的權利。




